
農業部書函 中華民國114年4月16日
農授漁字第1141533468號

 

主　　旨：檢送「太平洋黑鮪漁撈作業管理辦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十六條、第

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條文勘誤表1份，請查照更正。

說　　明：「太平洋黑鮪漁撈作業管理辦法」業經本部中華民國114年3月25日農漁字第

1141532542號令發布在案。

農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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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黑鮪漁撈作業管理辦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

十六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條文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第十五條 經許可從事太平洋黑鮪漁撈作業之

鮪延繩釣漁船，於作業前，漁業人應先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領當年度太平洋黑鮪標籤，始

得進行捕撈，且標籤不得提供他船使用或使

用他船申領之標籤。 

第十五條 經許可從事太平洋黑鮪漁撈作業

之鮪延繩釣漁船，於作業前，漁業人應先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領當年度太平洋黑鮪標籤，

始得進行捕撈，且標籤不得提供他船使用或

使用他船身領之標籤。 

第十六條  經許可從事太平洋黑鮪漁撈作業

之鮪延繩釣漁船漁業人，單船單航次得申領

之當年度太平洋黑鮪標籤數量如下： 

一、總漁獲量未達當年度總漁獲配額百分之

七十： 

(一)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我國當年度總漁

獲配額、當年度申請作業許可漁船

船數及漁船噸級別決定並公告之。 

(二)返港卸魚時，申領之標籤已用罄者，

得再申領前目公告之標籤數量；未

用罄者，賸餘未使用之標籤仍得繼

續使用，並得再申領與前目公告標

籤數量之差額。 

二、總漁獲量達當年度總漁獲配額百分之七

十： 

(一)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我國當年度總漁

獲配額、許可作業漁船船數及漁船

噸級別決定並公告之。 

(二)返港卸魚時，申領之標籤已用罄者，

得再申領前目公告之標籤數量；未

用罄者，賸餘未使用之標籤仍得繼

續使用，並得再申領與前目公告標

籤數量之差額。但賸餘未使用之標

籤數量超過前目公告數量者，須於

該標籤用罄後，始得再申領。 

三、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五條規定公告限期停

止捕撈太平洋黑鮪時，自停止捕撈日起

不得申領標籤，且已申領未使用之標籤

作廢。 

前項漁業人應如實申領及使用標籤，不

得有短報未使用標籤數量之情事。 

第十六條  經許可從事太平洋黑鮪漁撈作業

之鮪延繩釣漁船漁業人，單船單航次得申領

之當年度太平洋黑鮪標籤數量如下： 

一、總漁獲量未達當年度總漁獲配額百分之

七十： 

(一)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我國當年度總漁

獲配額、當年度申請作業許可漁船

船數及漁船噸級別決定並公告之。 

(二)返港卸魚時，申領之標籤已用罄者，

得再申領前目公告之標籤數量；未

用罄者，賸餘未使用之標籤仍得繼

續使用，並得再申領與前目公告標

籤數量之差額。 

二、總漁獲量達當年度總漁獲配額百分之七

十： 

(一)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我國當年度總漁

獲配額、許可作業漁船船數及漁船

噸級別決定並公告之。 

(二)返港卸魚時，申領之標籤已用罄者，

得再申領前目公告之標籤數量；未

用罄者，賸餘未使用之標籤仍得繼

續使用，並得再申領與前目公告標

籤數量之差額。 

三、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五條規定公告限期停

止捕撈太平洋黑鮪時，自停止捕撈日起

不得申領標籤，且已申領未使用之標籤

作廢。 

前項漁業人應如實申領及使用標籤，不

得有短報未使用標籤數量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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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漁業人完成向漁業通訊電臺通報

前條第一項內容者，於國內卸售太平洋黑鮪

時，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國內銷售專用太平

洋黑鮪漁獲證明書(以下簡稱內銷黑鮪證明

書，格式如附件六)。 

第二十六條  經許可從事太平洋黑鮪漁撈作

業之鮪延繩釣漁船或其他特定漁業漁船捕

獲之太平洋黑鮪，於國內港口卸魚者，以宜

蘭縣南方澳漁港、臺東縣新港漁港、屏東縣

東港鹽埔漁港及高雄市前鎮漁港為限。 

第三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本法第六

十五條第八款規定，處漁業人及漁業從業人

各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五條規定，經許可從事太平洋

黑鮪漁撈作業之鮪延繩釣漁船，未於作

業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領當年度太平洋

黑鮪標籤、將標籤提供他船使用或使用

他船申領之標籤。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未如實申領

及使用標籤，或有短報未使用標籤數量

之情事。 

三、違反第十七條規定，經許可從事太平洋

黑鮪漁撈作業之鮪延繩釣漁船捕獲太

平洋黑鮪時，未立即於魚體適當處繫上

太平洋黑鮪標籤。 

四、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經許可從事

太平洋黑鮪漁撈作業之鮪延繩釣漁船

捕獲太平洋黑鮪後，未於二十四小時內

向漁業通訊電臺通報捕撈資訊，或通報

不實。 

五、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太平

洋黑鮪所綁繫標籤從魚體上脫落而無

法再繫上且船上尚有標籤可替換時，未

立即於魚體適當處繫上未使用之標籤，

或未向漁業通訊電臺通報該替換標籤

及脫落標籤之編號。 

六、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太平

洋黑鮪所綁繫之標籤從魚體上脫落且

船上無標籤可替換時，未立即向漁業通

訊電臺通報脫落標籤數量及編號，或未

於卸魚前，將進港後重新申領之標籤繫

於魚體適當處，或未繫上標籤即卸魚。 

七、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申領之太平

洋黑鮪標籤遺失時，未立即向漁業通訊

電臺通報遺失標籤數量及編號，或未於

卸魚前，將進港後重新申領之標籤繫於

魚體適當處，或未繫上標籤即卸魚。 

八、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使用已通報

第三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本法第

六十五條第八款規定，處漁業人及漁業從業

人各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五條規定，經許可從事太平洋

黑鮪漁撈作業之鮪延繩釣漁船，未於作

業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領當年度太平

洋黑鮪標籤、將標籤提供他船使用或使

用他船申領之標籤。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未如實申領

及使用標籤，或有短報未使用標籤數量

之情事。 

三、違反第十七條規定，經許可從事太平洋

黑鮪漁撈作業之鮪延繩釣漁船捕獲太

平洋黑鮪時，未立即於魚體適當處繫上

太平洋黑鮪標籤。 

四、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經許可從事

太平洋黑鮪漁撈作業之鮪延繩釣漁船

捕獲太平洋黑鮪後，未於二十四小時內

向漁業通訊電臺通報捕撈資訊，或通報

不實。 

五、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太平

洋黑鮪所綁繫標籤從魚體上脫落而無

法再繫上且船上尚有標籤可替換時，未

立即於魚體適當處繫上未使用之標籤，

或未向漁業通訊電臺通報該替換標籤

及脫落標籤之編號。 

六、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太平

洋黑鮪所綁繫之標籤從魚體上脫落且

船上無標籤可替換時，未立即向漁業通

訊電臺通報脫落標籤數量及編號，或未

於卸魚前，將進港後重新申領之標籤繫

於魚體適當處，或未繫上標籤即卸魚。 

七、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申領之太平

洋黑鮪標籤遺失時，未立即向漁業通訊

電臺通報遺失標籤數量及編號，或未於

卸魚前，將進港後重新申領之標籤繫於

魚體適當處，或未繫上標籤即卸魚。 

八、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使用已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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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之標籤。 

九、違反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捕獲太平洋

黑鮪時，未於二十四小時內向漁業通訊

電臺通報捕撈黑鮪之尾數、捕撈位置或

每尾體重體長，或通報不實。 

十、違反第二十條第二款規定，未於卸魚前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領當年度太平洋黑

鮪標籤，或未於卸魚時在魚體適當處繫

上申領之太平洋黑鮪標籤。 

十一、有第二十一條各款情形之一，捕獲之

太平洋黑鮪已丟棄卻未依規定進行

通報。 

十二、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經許可

從事太平洋黑鮪漁撈作業之鮪延繩

釣漁船或其他特定漁業漁船返回指

定卸魚港口卸魚時，未於所定期限內

向漁業通訊電臺通報預定卸魚港口、

日期、本船所捕撈及載運他船之太平

洋黑鮪尾數。 

遺失之標籤。 

九、違反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捕獲太平洋

黑鮪時，未於二十四小時內向漁業通訊

電臺通報捕撈黑鮪之尾數、捕撈位置及

每尾體重體長，或通報不實。 

十、違反第二十條第二款規定，未於卸魚前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領當年度太平洋黑

鮪標籤，及未於卸魚時在魚體適當處繫

上申領之太平洋黑鮪標籤。 

十一、第二十一條各款規定之一，捕獲之太

平洋黑鮪已丟棄卻未進行通報。 

十二、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經許可

從事太平洋黑鮪漁撈作業之鮪延繩

釣漁船或其他特定漁業漁船返回指

定卸魚港口卸魚時，未於所定期限內

向漁業通訊電臺通報預定卸魚港口、

日期、本船所捕撈及載運他船之太平

洋黑鮪尾數。 

第三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本法第六

十五條第六款規定，處行為人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銷售太平洋黑鮪未依第二十八條規定備

妥內銷黑鮪證明書及可追溯至漁業人之

交易證明文件供主管機關查驗。 

二、未依第二十九條規定申請核發外銷黑鮪

證明書。 

第三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本法第

六十五條第六款規定，處行為人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銷售太平洋黑鮪未依第二十八條規定備

妥內銷黑鮪證明書及可追溯至漁業人

之交易證明文件供主管機關查驗。 

二、輸銷國外太平洋黑鮪未依第二十九條規

定申請核發外銷黑鮪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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